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804號

113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慧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蕭仲妤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於民國（下同）99年6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

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之規

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497地號等46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原案名：擬訂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復

興街16巷附近一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

案）向被告申請報核。經被告審查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

第22條規定，乃於103年5月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1次

公開展覽），並訂於103年5月29日召開公辦公聽會。歷經都

市更新暨都市更新設計聯審專案小組（下稱專案小組）5次

會議審查，續依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於11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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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聽證會後，併同聽證結果提送111年3月25日新北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33次會議，經決議

重新辦公開展覽。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8日

起重新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2次公開展覽），於公開

展覽期間，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

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應經更新

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5分

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

過3分之2之同意」之法定門檻，故將其公開展覽結果提請第

42次審議會審議，並依111年10月28日第42次審議會決議及

第43次審議會更正內容，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遂以111年11

月21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請原告依新北市都市更

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於文到後150日內補正事業計

畫同意書。

二、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送10位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

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原告檢送之同意書全數均非正

本，且其中有5位所有權人（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

軒廷、林坤德）所持有之土地或建物於公開展覽期滿前係屬

已出具同意書且未經撤銷之樣態，已納入同意比率計算，縱

使將其餘同意書納入同意比率核算，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

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仍未達到都市更

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被告爰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

細則第9條之1規定，以112年5月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4

722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原告不服遂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從未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公開展覽

期間表達其撤銷同意書之意思，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即

命原告應補足同意書比例。且系爭都更案預定地之部分土地

所有權人所提出之撤銷同意書，其真實性及效力均有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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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可知，土地所

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書，仍以出具同

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為前提要

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之立法理由：「考量

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實

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

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其權

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惟公開展覽期滿後，除

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因或經雙方達成

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

性，爰增訂第3項。」可知，基於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

性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應僅在計畫內容有影響其權益之時，

方有於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

三、再者，若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新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後段規定為觀察，關於土地所

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行使撤銷同意之條件，乃修正為「所

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

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

銷其同意。」由此亦可見，土地所有權人如欲對公開展覽之

計畫內容行使撤銷同意權，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

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

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前

撤銷同意書之權利。

四、承上，本件所適用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其

但書規定中所謂「權利義務相同者」，雖未盡明確，實務上

就權利義務是否相同之認定亦屢有爭議，惟若自其立法理

由，以及近年修法後對於行使撤銷同意權所規定之「所有權

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

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條件觀之，在考量兼顧所有權

人之權益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倘更

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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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

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

五、經查，系爭都更案係全體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故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利義務是否有影響，應自共同負擔比例及權利變換

分配比例檢驗。其中，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最屬重要之共

同負擔部份，依原告製作之系爭都市更新案103年5月第1次

公開展覽及111年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較表顯示（原證10），

系爭都市更新案更新後因容積獎勵而取得之總面積係自1295

3.43平方公尺變更為16156.89平方公尺，就共同負擔部分則

自新臺幣（下同）10,232,800,701元降低為8,874,210,400

元，其他攸關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之停車位數量、共同負擔比

例均調整為對土地所有權人更有利之狀態。又對於土地所有

權人投資報酬率之部份，於系爭都更案之103年5月即第1次

公開展覽版中載明更新之年投資報酬率係7.63%，於111年8

月第2次公展時之版本，則提升至9.2256%，亦即系爭都更案

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倘依文義解釋

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反而將使多數

同意系爭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喪失上開利益，更與都市

更新制度之立法目的不符，自宜為有利原告之目的性解釋。

六、承上，由於第1次公開展覽中所有權人之共同負擔比率顯優

於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率，且其他項目之變動對於土地所有

權人而言亦無較不利之情形，故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

條第3項但書規定，為兼顧所有權人權益與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

務相同」之情形。是縱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

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

權人亦非屬得行使撤銷同意權之範圍，更遑論該等撤銷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原因，

其所為之撤銷同意仍屬無效，審議為認其符合撤銷同意要

件，並以同意比例不足而駁回系爭都更案之申請，自有違

誤，依審議會決議作成之本件原處分亦應予以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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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至被告所援引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雖以文義

解釋之方式認定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僅限

於權利義務完全相同之狀況，但該案目前仍由最高行政法院

審理中，尚非確定判決且亦非統一見解，自不具有拘束力。

又參該案判決，對都市更新土地所有權人最重要之共同負擔

比例，該案之原告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將共同負擔

比例自50.34%增加至52.49%，住戶權益則自49.64%降低至4

7.51%，均屬對土地所有權人有重大不利益之變更，自與本

件不可等同視之。

八、綜上所述，原處分未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確認其是否屬得行

使撤銷同意之法定範圍，即逕認其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

件，其判斷顯有違誤。被告卻依此審議會決議作成原處分，

駁回原告之申請，自屬違法而應予以撤銷之等語。

九、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4日委請之壹傳媒媒體向撤回系爭都更案之

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孫慧文進

行探訪後（撤回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之存證信函詳如

附件），孫慧文於壹傳媒媒體採訪詢問稱：「所以對於先前

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是要去

撤？」時，回覆：「不知道（台語）」、「阿我們是很贊成

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談很久了。」（原證11)。顯然孫

慧文之目的及認知均係出於「趕快都更」，而撤銷系爭都更

案同意則係延滯都市更新之法律行為，顯與孫慧文之目的及

認知不同，是孫慧文就撤回系爭都更案之真意為何？有無授

權他人辦理，均屬有疑，並攸關本件撤銷比例之認定，應有

傳訊其到庭訊問以釐清該爭議事實之必要。

十、並聲明：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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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被告未曾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

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同意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即命原告補足同

意書比例云云。惟查：

（一）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例，被告曾召集第42次

審議會審議，於該次會議中先行確認本案法定同意門檻

後，再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同意比率為審查（被證

4）。亦即，原告於99年6月29日申請報核系爭都更案時，

該更新單元係屬「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依行為

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

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所有

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同

意」，然嗣後本案更新單元經被告劃定為「都市更新地

區」，是在審核本案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應否仍須

維持在原告報核時之比率，抑或是得降低同意比例，以更

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滋生疑義，經第42次審議會討論

後，作出有利於原告之決定，以更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

即「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均超過5分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之同意」。

（二）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共計40人來函或以存證信函撤銷同意

書，經審議會審核，其中，11位於原事業計畫報核時未簽

署同意書，2位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皆不計入

有效撤銷同意書之核算，其餘25人符合行使撤銷同意書之

規定，因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

數55.14%（面積57.42%）、建物人數48%（面積55.6

0%），低於上述法定門檻之規定，進而作成「請作業單位

後續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辦

理。」（被證4、被證9）之決議。

（三）嗣後，經作業單位釐清並重新核算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

同意比率，發現上開同意比率計算結果有瑕疵，「『2位

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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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核算」之情形須更正為『重複撤銷同意書（1位）』等

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算」，故而，符合行使

撤銷同意書規定之人數從「25人」更正為「28人」，準

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數52.34%

（面積55.96%）、建物人數44%（面積53.12%），亦低於

法定門檻之規定，作業單位將更正情形報告第43次審議

會，其更正同意比率之核算結果並維持第42次審議會決議

內容（被證5）。

（四）綜上可知，對於本案同意比例之審核，被告並非如原告所

述，未召集會議審查，原告肆意指摘原處分違法，顯無理

由。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

第22條第3項規定。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係立法者考量

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

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

開展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

其權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僅在公開展覽

期滿後」，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

因或經雙方達成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

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參見97年1月16日修正都更條例

第22條立法理由第三點）。

（二）揆諸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第364號判決可知，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

業計畫再行修正，並重新辦理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如不同

意修正後事業計畫之內容，原則上於公開展覽期滿前其享

有撤銷同意之權利，僅於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

時（或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

者，方例外不具有撤銷之權利，此種限制所有權人行使撤

銷權之例外情況，應由報核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之實

施者負擔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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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規定，將所有權人撤銷權行

使範圍從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

義務不相同」之情形，限縮在「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

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

書時」之情況，而依新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

被告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審核本案之同意比率。原告不當

解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將所有權人

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

同」之情況，刻意扭曲限縮於修正後第37條第4項「更新

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

時」之情形，實為無理。

（四）查系爭都更案係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由權利變

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

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雖然111

年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記載之預估實施經費為4,

924,494,351元低於103年5月公開展覽版之實施經費5,94

2,714,035元，然而，從上開估算實施總經費之差異即可

得知，第2次公開展覽事業計畫所形成之權利義務，與第1

次公開展覽版之情形迥然有別，且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

積、建築規劃、總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

與機車停車位數、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被證1

0）。由此可知，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並不相同，就此等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內容之知情與同意，對於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

極為重要，否則其同意將僅具形式而欠缺實質效果，難認

與實施者有意思表示合致可言，故陳雄松等28人所為之撤

銷同意書，應屬合法。原告稱第2次公開展覽記載之投資

報酬率為9.2256%，高於第1次公開展覽版7.63%，並無對

於所有權人不利云云，然而，都市更新係為促進都市土地

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

觀，對於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其涉及財產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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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自由之限制、剝奪，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告，以衡

量、評估投資效率或營收能力為圭臬，是以，原告以此為

理由，主張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係屬無效云云，實無足

取。

（五）承如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所有權人行

使撤銷同意之情形，並非僅限於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就更

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情

況，只要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或前後兩次公開展

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者即可撤銷同

意，故原告主張除預估實施經費與投資報酬率外，其餘項

目之變動對於所有權人而言，無較為不利，應認所有權人

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屬於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云云，洵

非可採。況且，原告亦自承第1次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共同

負擔之比率「顯優於」第1次公開展覽，果爾，所有權人

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自難謂有何違法可言。

（六）另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然不論是

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抑或是新都市更新條例

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其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為

規定，故原告執此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無

效云云，殊非有理。

三、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

章，均不影響渠等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效力：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人不同

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

前，撤銷其同意。前開撤銷權之行使，都更條例並無特別

之規定，行政法上亦欠缺相關規範，應依（或類推適用）

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且無任何方式

之限制。

（二）又依民法第3條規定，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中，部分所

有權人於存證信函中，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

未蓋章者，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其效力，原告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憑己見而無任何證據，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回之

真意，實不足採信。

四、另就原告112年4月22日增補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

廷、林坤德同意書部分：

（一）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67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除林家慶以外，其餘所有權人（即林闕

素蘭、孫翠桃、李玉文）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被證11），林坤德自林闕素蘭取得土地所有權後，於公

開展覽期間亦未撤銷同意書，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

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二）林坤德除自林闕素蘭取得上開土地外，亦自林闕素蘭移轉

取得1078號建號所有權，林闕素蘭於原告報核本案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時，亦已出具同意書，林坤德在公開展覽期間

未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

比率。

（三）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42、5

63地號土地全部所有權人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其後劉欣

偉因贈與，而劉鈺偉、劉永偉、劉軒廷、劉欣偉則因繼承

成為542、563地號之所有權人，渠等於公開展覽期間皆未

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

率。

五、另參酌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該案原告陽信建築

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就都市更新案件有關公開展覽期間行使

撤銷同意之部分與被告新北市政府為爭執，本院認為如實施

者之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容，已有改變而失其同一性

者，實施者自須重新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新的都市計畫，此時

如都市更新條例修正，相關要件自應依照修正後都市更新條

例為之，例如實施者自須重新取得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

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以及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

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同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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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所述，本案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

人合法撤銷同意，致本案同意比率未達法定門檻，經被告審

議並命原告補正後，本案同意比率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

規定，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於法並無不符，原告

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並無理由等語。

七、就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6日行政訴訟陳報狀中提出有關壹傳媒媒體

與孫慧文之錄音譯文（原證11），惟觀諸該譯文，記者之提

問非常模糊，難以認定渠等係就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

容進行討論，且記者詢問有關「然後又進步，所以對於先前

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要去

撤？」之問題時，亦未以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所表示之系

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撤銷同意為詢問，顯無法證明孫慧文

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再者，孫慧文撤銷同

意書係作成於111年9月間，而上開訪談係於113年3月24日作

成，時間相隔1年半，實無法以嗣後孫慧文之陳述來證明其

所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未經授權之他人辦理之情形，又查，

即便孫慧文有表示「阿我們是很贊成說趕快都更啦，對，因

為談很久了。」、「不知道（台語）」等語，亦無法證明孫

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偽造。退步言之，縱使孫慧文提出

之存證信函有原告所述出於非真意之情況，而將孫慧文撤銷

同意書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後，系爭事業計畫之同意比例

為土地人數53.27%（面積57.74%）、建物人數44%（面積53.

12%）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故實無傳訊其到庭調

查之必要。

八、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99年6月29日申請

函（見本院卷第177頁）、103年5月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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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103年第1次公開展覽計畫書

土地及建物清冊（見本院卷第251至258頁）、110年2月1日

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見本院卷第181至190頁）、111年3月2

5日審議會第33次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111年

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劃節本（見本院卷第137至152

頁）、111年10月28日審議會第42次審議會紀錄（見本院卷

第199至204頁）、111年11月10日審議會第43次審議會紀錄

（見本院卷第207至212頁）、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111年11

月21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見本院卷第121至122

頁）所有權人撤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見

本院卷第67至120頁）、原告111年10月24日樺人字第111102

401號函（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原告112年4月22日樺

人字第1120422號函（見本院卷第215至230頁）、原處分

（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等本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

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是否有效？即是

否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

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

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

施；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

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

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

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

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

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

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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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

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

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

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

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

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

（二）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

定：「（第1項）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

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

除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

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

一之同意外，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

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其屬依第

十一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

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

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

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但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

（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算，

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第3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

同意比例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

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

者，不在此限。」

（三）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

「（第1項）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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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其同意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但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

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一、依第十二條規定經公

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

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

一之同意。但公有土地面積超過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

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之同意。實施者應

保障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權利變換後之權

利價值，不得低於都市更新相關法規之規定。二、依第二

十二條規定辦理者：（一）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

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二）其餘更新地

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均超過四分之三，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三、依第二十三條規定

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第2項）前項人

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率之計算，準用第二十四條之

規定。（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以二種以上方式處理時，

第一項人數與面積比率，應分別計算之。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同意比率之計算，亦同。（第4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

一項同意比率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

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

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

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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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規定：

「（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

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

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

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

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

年內報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

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

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

正後之規定。」

（五）行為時（99年5月3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之1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受理實施者依本

條例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核定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案件，應自受理收件日起六個月內

完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最長不

得逾六個月。（第2項）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

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

應詳為列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

通知補正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第3項）第一項

審核期限，應扣除實施者依前項補正通知辦理補正及依各

級主管機關審議結果修正計畫之時間。（第4項）實施者

對於審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提請覆議，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六）以下要點、規則核乃執行母法（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第9條之1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行政規定，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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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行政機關予以適用，

自無違誤：

      行為時（105年6月23日修正發布）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

查作業要點第4點：「四、不屬前點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

案件，本府應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一）涉及更新單元範

圍變更者，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二）涉及報核後部分所

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前撤銷同意書，除有出具同意書與報

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者外，補正

期限為九十日，並以三次為限。若公開展覽期間需補正土

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五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

一百二十日；若十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以一百五十

日為限，但需補正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超過土地

或合法建築物總人數半數者，其補正期限仍為九十日。

（三）涉及計畫書圖修正、同意書內容疏漏或誤植、程序

瑕疵等事項補正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六十日，第二次補

正期限為三十日。（四）未依規定檢附申請當日之土地及

建物謄本、電子謄本、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

表（以下簡稱檢核表）、檢核表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或未依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規定檢附繳納審查費之

證明者，補正期限為七日。（五）更新單元除屬完整街廓

或經本府公告得免個案指定建築線地區者外，其餘都市更

新案件未檢附建築線指示（定）圖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

十五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七日。（六）第一款至第五款

以外情形，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

十五日。同時涉及前項二款以上之情形者，依補正時間較

長之規定。」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更條

例第22條第3項之規定：

（一）查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

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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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

第2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門檻，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

送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

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

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爰

以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本院經核尚無不合。

（二）原告雖主張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

可知，土地所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

書，仍以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

務不相同為前提要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

之立法理由可知，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

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

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

前撤銷同意書之權利。倘更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

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

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

系爭都更案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

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是縱

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

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亦非屬得行使

撤銷同意權之範圍云云。

（三）惟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

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主管機關審

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僅在使權利可能受影

響之人知悉相關資訊，並得適時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

權利，且使不同意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或變更事業計畫內

容之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

意，確保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

蓋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

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

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即為此目的而制定(行為時都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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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例第1條參照），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

尊嚴之適足居住環境之意義外，並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

自由之法律依據。由於都市更新之實施，對於更新單元內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受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與財產

權，將受有限制乃至於侵害，故主管機關於核定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時，應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

規定之要求，除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

審議外，並應依規定踐行正當行政程序，建立公開資訊機

制，確保利害關係人得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得

適時主張或維護其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書

參照)。而民辦都更單元之劃定並不以在經主管機關劃定

為都更區為必要（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參照），是

少數人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將因都更個案之實施而必須受

到限制甚至侵害，因此，主管機關就實施者提出之事業計

畫為審查決定時，應確保該個案是為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

而實施，所有權人出具之同意書係知悉事業計畫之內容而

為該意思表示，始無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

旨。

（四）又參與民辦都更之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為私

法上契約關係，所有權人就實施者所擬訂之事業計畫內容

所為同意之意思表示，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是以，如屬

「契約必要之點」之事業計畫核心內容有所變動時（民法

第153條參照)，當必須重新踐行同意之程序，達成契約雙

方之合意，方符契約因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之基本

原則。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以

「公開展覽期滿」為所有權人得撤銷其同意之期限，乃立

基於都市更新計畫之必要資訊已明白揭示於公開展覽中，

而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內容，即係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參與都市更新程序之要約內容，以此為

據而廣納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外之大眾意見，進行公聽會予

以回應；逾此期限，既不容所有權人任意撤銷同意，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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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都市更新之進行，自亦不容許實施者任意就已公開展

覽之事業計畫內容為變動，致損及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故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

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再行修正」，

若所修正者屬於所有權人之所以同意都市更新之事業計畫

「核心內容」，即應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3項

規定，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使所有權人如不同意

「修正後」事業計畫內容者，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

定，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方符合都市

更新之正當行政程序保障（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

字第364號判決參照），可知只要「契約必要之點之核心

內容」有所修正，所有權人即得於修正後之公開展覽期滿

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並不限於（108年1月30日修正公

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所規定之）「分配之權利

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方得撤銷其同

意。

（五）本件經查陳雄松等人出具同意書後，系爭都更案第2次公

開展覽事業計畫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建築規劃、總

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機車停車位數、

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見本院卷第237-250頁之

被證10），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核心內容」已經修正，權利義務已不相同，並不

屬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所稱「但出具同

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

形，陳雄松等人自可得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

原為之同意，原告主張限於「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

於出具同意書時所獲知之情形，方屬受有不利影響，土地

所有權人方能撤銷同意書」云云，尚不足採。

三、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無「無效」之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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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雖主張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且撤銷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

原因，其所為之撤銷同意應屬無效云云。

（二）惟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及修正後都市更新條

例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

容」為規定，故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

因，亦無妨該撤銷同意之效力。且都更條例就前開撤銷權

之行使，並無特別之規定，行政法上亦無相關規定，應類

推適用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而所有

權人陳雄松等人所為之撤銷同意書（存證信函）中，部分

所有權人雖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者，

但依民法第3條規定，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效力。且存證

信函乃屬極慎重之意思表示方式，本院自應信其內容為真

實，原告若主張存證信函並非表意人之真意，即應負舉證

責任。而訊據證人孫慧文（即系爭都更案中○○市○○區

○○街0巷0號、0號的住戶及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

9地號土地的持分人）「（問：請提示原證11錄音譯文，

是記者採訪您的逐字稿，此內容是否為113年3月24日記者

對您的採訪內容？）因為他當時來採訪我的時候我店裡正

忙所以我沒有仔細的聽，所以我不知道他寫這個意思，我

店裡做生意非常忙碌，他剛好下午四、五點來。……當初

來講的時候我說我贊成都市更新，但樺福建設拖很久了，

如果有下一手要接手我們也贊成，因為我們對原告代表人

的財力有擔心。（提示本院卷第331-332頁存證信函，

問：您有無看過？）我有看過。（問：存證信函上之印章

是否為您的私章？）對。（問：右上角的印章是否由您所

親自所蓋？）對。（問：您知道要撤回嗎？）我知道是要

撤回。我們希望都市更新，我們想換一家公司，我們擔心

樺福建設財力有問題。（問：您在當時，內心有無真心要

撤回本案都市更新？）樺福拖了我們20多年，我們希望換

人來接。（問：蓋章時是否知道要撤回樺福的事業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0



畫？）知道。（見本院113年05月15日準備程序筆

錄）」，可知證人孫慧文出具之存證信函內容，確係出於

其真意，此外亦無證據顯示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

銷同意書，並非出於其真意，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其同意比率（包含私

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

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並無違

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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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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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依穎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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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804號
113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慧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蕭仲妤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於民國（下同）99年6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497地號等4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原案名：擬訂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復興街16巷附近一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經被告審查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乃於103年5月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1次公開展覽），並訂於103年5月29日召開公辦公聽會。歷經都市更新暨都市更新設計聯審專案小組（下稱專案小組）5次會議審查，續依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於111年1月27日舉辦聽證會後，併同聽證結果提送111年3月25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33次會議，經決議重新辦公開展覽。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8日起重新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2次公開展覽），於公開展覽期間，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5分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之同意」之法定門檻，故將其公開展覽結果提請第42次審議會審議，並依111年10月28日第42次審議會決議及第43次審議會更正內容，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遂以111年11月21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請原告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於文到後150日內補正事業計畫同意書。
二、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送10位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原告檢送之同意書全數均非正本，且其中有5位所有權人（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廷、林坤德）所持有之土地或建物於公開展覽期滿前係屬已出具同意書且未經撤銷之樣態，已納入同意比率計算，縱使將其餘同意書納入同意比率核算，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仍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被告爰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規定，以112年5月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4722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從未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表達其撤銷同意書之意思，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即命原告應補足同意書比例。且系爭都更案預定地之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所提出之撤銷同意書，其真實性及效力均有可議。
二、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書，仍以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為前提要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之立法理由：「考量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其權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惟公開展覽期滿後，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因或經雙方達成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爰增訂第3項。」可知，基於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應僅在計畫內容有影響其權益之時，方有於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
三、再者，若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後段規定為觀察，關於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行使撤銷同意之條件，乃修正為「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由此亦可見，土地所有權人如欲對公開展覽之計畫內容行使撤銷同意權，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同意書之權利。
四、承上，本件所適用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其但書規定中所謂「權利義務相同者」，雖未盡明確，實務上就權利義務是否相同之認定亦屢有爭議，惟若自其立法理由，以及近年修法後對於行使撤銷同意權所規定之「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條件觀之，在考量兼顧所有權人之權益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倘更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
五、經查，系爭都更案係全體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故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義務是否有影響，應自共同負擔比例及權利變換分配比例檢驗。其中，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最屬重要之共同負擔部份，依原告製作之系爭都市更新案103年5月第1次公開展覽及111年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較表顯示（原證10），系爭都市更新案更新後因容積獎勵而取得之總面積係自12953.43平方公尺變更為16156.89平方公尺，就共同負擔部分則自新臺幣（下同）10,232,800,701元降低為8,874,210,400元，其他攸關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之停車位數量、共同負擔比例均調整為對土地所有權人更有利之狀態。又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投資報酬率之部份，於系爭都更案之103年5月即第1次公開展覽版中載明更新之年投資報酬率係7.63%，於111年8月第2次公展時之版本，則提升至9.2256%，亦即系爭都更案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倘依文義解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反而將使多數同意系爭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喪失上開利益，更與都市更新制度之立法目的不符，自宜為有利原告之目的性解釋。
六、承上，由於第1次公開展覽中所有權人之共同負擔比率顯優於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率，且其他項目之變動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亦無較不利之情形，故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為兼顧所有權人權益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是縱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亦非屬得行使撤銷同意權之範圍，更遑論該等撤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原因，其所為之撤銷同意仍屬無效，審議為認其符合撤銷同意要件，並以同意比例不足而駁回系爭都更案之申請，自有違誤，依審議會決議作成之本件原處分亦應予以撤銷。
七、至被告所援引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雖以文義解釋之方式認定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僅限於權利義務完全相同之狀況，但該案目前仍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尚非確定判決且亦非統一見解，自不具有拘束力。又參該案判決，對都市更新土地所有權人最重要之共同負擔比例，該案之原告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將共同負擔比例自50.34%增加至52.49%，住戶權益則自49.64%降低至47.51%，均屬對土地所有權人有重大不利益之變更，自與本件不可等同視之。
八、綜上所述，原處分未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確認其是否屬得行使撤銷同意之法定範圍，即逕認其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其判斷顯有違誤。被告卻依此審議會決議作成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自屬違法而應予以撤銷之等語。
九、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4日委請之壹傳媒媒體向撤回系爭都更案之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孫慧文進行探訪後（撤回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之存證信函詳如附件），孫慧文於壹傳媒媒體採訪詢問稱：「所以對於先前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是要去撤？」時，回覆：「不知道（台語）」、「阿我們是很贊成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談很久了。」（原證11)。顯然孫慧文之目的及認知均係出於「趕快都更」，而撤銷系爭都更案同意則係延滯都市更新之法律行為，顯與孫慧文之目的及認知不同，是孫慧文就撤回系爭都更案之真意為何？有無授權他人辦理，均屬有疑，並攸關本件撤銷比例之認定，應有傳訊其到庭訊問以釐清該爭議事實之必要。
十、並聲明：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未曾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同意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即命原告補足同意書比例云云。惟查：
（一）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例，被告曾召集第42次審議會審議，於該次會議中先行確認本案法定同意門檻後，再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同意比率為審查（被證4）。亦即，原告於99年6月29日申請報核系爭都更案時，該更新單元係屬「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同意」，然嗣後本案更新單元經被告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是在審核本案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應否仍須維持在原告報核時之比率，抑或是得降低同意比例，以更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滋生疑義，經第42次審議會討論後，作出有利於原告之決定，以更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即「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5分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之同意」。
（二）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共計40人來函或以存證信函撤銷同意書，經審議會審核，其中，11位於原事業計畫報核時未簽署同意書，2位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皆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之核算，其餘25人符合行使撤銷同意書之規定，因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數55.14%（面積57.42%）、建物人數48%（面積55.60%），低於上述法定門檻之規定，進而作成「請作業單位後續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辦理。」（被證4、被證9）之決議。
（三）嗣後，經作業單位釐清並重新核算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同意比率，發現上開同意比率計算結果有瑕疵，「『2位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算」之情形須更正為『重複撤銷同意書（1位）』等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算」，故而，符合行使撤銷同意書規定之人數從「25人」更正為「28人」，準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數52.34%（面積55.96%）、建物人數44%（面積53.12%），亦低於法定門檻之規定，作業單位將更正情形報告第43次審議會，其更正同意比率之核算結果並維持第42次審議會決議內容（被證5）。
（四）綜上可知，對於本案同意比例之審核，被告並非如原告所述，未召集會議審查，原告肆意指摘原處分違法，顯無理由。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係立法者考量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其權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僅在公開展覽期滿後」，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因或經雙方達成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參見97年1月16日修正都更條例第22條立法理由第三點）。
（二）揆諸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第364號判決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再行修正，並重新辦理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如不同意修正後事業計畫之內容，原則上於公開展覽期滿前其享有撤銷同意之權利，僅於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或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者，方例外不具有撤銷之權利，此種限制所有權人行使撤銷權之例外情況，應由報核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之實施者負擔舉證責任。
（三）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規定，將所有權人撤銷權行使範圍從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之情形，限縮在「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之情況，而依新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被告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審核本案之同意比率。原告不當解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將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之情況，刻意扭曲限縮於修正後第37條第4項「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之情形，實為無理。
（四）查系爭都更案係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雖然111年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記載之預估實施經費為4,924,494,351元低於103年5月公開展覽版之實施經費5,942,714,035元，然而，從上開估算實施總經費之差異即可得知，第2次公開展覽事業計畫所形成之權利義務，與第1次公開展覽版之情形迥然有別，且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建築規劃、總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機車停車位數、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被證10）。由此可知，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並不相同，就此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之知情與同意，對於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極為重要，否則其同意將僅具形式而欠缺實質效果，難認與實施者有意思表示合致可言，故陳雄松等28人所為之撤銷同意書，應屬合法。原告稱第2次公開展覽記載之投資報酬率為9.2256%，高於第1次公開展覽版7.63%，並無對於所有權人不利云云，然而，都市更新係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對於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其涉及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限制、剝奪，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告，以衡量、評估投資效率或營收能力為圭臬，是以，原告以此為理由，主張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係屬無效云云，實無足取。
（五）承如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所有權人行使撤銷同意之情形，並非僅限於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就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情況，只要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或前後兩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者即可撤銷同意，故原告主張除預估實施經費與投資報酬率外，其餘項目之變動對於所有權人而言，無較為不利，應認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屬於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云云，洵非可採。況且，原告亦自承第1次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比率「顯優於」第1次公開展覽，果爾，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自難謂有何違法可言。
（六）另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然不論是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抑或是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其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為規定，故原告執此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無效云云，殊非有理。
三、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均不影響渠等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效力：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前開撤銷權之行使，都更條例並無特別之規定，行政法上亦欠缺相關規範，應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且無任何方式之限制。
（二）又依民法第3條規定，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中，部分所有權人於存證信函中，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者，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其效力，原告圖憑己見而無任何證據，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回之真意，實不足採信。
四、另就原告112年4月22日增補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廷、林坤德同意書部分：
（一）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67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除林家慶以外，其餘所有權人（即林闕素蘭、孫翠桃、李玉文）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被證11），林坤德自林闕素蘭取得土地所有權後，於公開展覽期間亦未撤銷同意書，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二）林坤德除自林闕素蘭取得上開土地外，亦自林闕素蘭移轉取得1078號建號所有權，林闕素蘭於原告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亦已出具同意書，林坤德在公開展覽期間未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三）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42、563地號土地全部所有權人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其後劉欣偉因贈與，而劉鈺偉、劉永偉、劉軒廷、劉欣偉則因繼承成為542、563地號之所有權人，渠等於公開展覽期間皆未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五、另參酌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該案原告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就都市更新案件有關公開展覽期間行使撤銷同意之部分與被告新北市政府為爭執，本院認為如實施者之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容，已有改變而失其同一性者，實施者自須重新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新的都市計畫，此時如都市更新條例修正，相關要件自應依照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為之，例如實施者自須重新取得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以及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同意比例。
六、綜上所述，本案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合法撤銷同意，致本案同意比率未達法定門檻，經被告審議並命原告補正後，本案同意比率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於法並無不符，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並無理由等語。
七、就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6日行政訴訟陳報狀中提出有關壹傳媒媒體與孫慧文之錄音譯文（原證11），惟觀諸該譯文，記者之提問非常模糊，難以認定渠等係就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容進行討論，且記者詢問有關「然後又進步，所以對於先前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要去撤？」之問題時，亦未以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所表示之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撤銷同意為詢問，顯無法證明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再者，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係作成於111年9月間，而上開訪談係於113年3月24日作成，時間相隔1年半，實無法以嗣後孫慧文之陳述來證明其所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未經授權之他人辦理之情形，又查，即便孫慧文有表示「阿我們是很贊成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談很久了。」、「不知道（台語）」等語，亦無法證明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偽造。退步言之，縱使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有原告所述出於非真意之情況，而將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後，系爭事業計畫之同意比例為土地人數53.27%（面積57.74%）、建物人數44%（面積53.12%）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故實無傳訊其到庭調查之必要。
八、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99年6月29日申請函（見本院卷第177頁）、103年5月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節本（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103年第1次公開展覽計畫書土地及建物清冊（見本院卷第251至258頁）、110年2月1日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見本院卷第181至190頁）、111年3月25日審議會第33次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111年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劃節本（見本院卷第137至152頁）、111年10月28日審議會第42次審議會紀錄（見本院卷第199至204頁）、111年11月10日審議會第43次審議會紀錄（見本院卷第207至212頁）、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111年11月21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所有權人撤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67至120頁）、原告111年10月24日樺人字第111102401號函（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原告112年4月22日樺人字第1120422號函（見本院卷第215至230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等本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是否有效？即是否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
（二）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第1項）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除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外，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其屬依第十一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但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算，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第3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例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者，不在此限。」
（三）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第1項）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其同意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但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一、依第十二條規定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但公有土地面積超過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之同意。實施者應保障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權利變換後之權利價值，不得低於都市更新相關法規之規定。二、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者：（一）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二）其餘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四分之三，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三、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率之計算，準用第二十四條之規定。（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以二種以上方式處理時，第一項人數與面積比率，應分別計算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同意比率之計算，亦同。（第4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率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四）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五）行為時（99年5月3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受理實施者依本條例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案件，應自受理收件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最長不得逾六個月。（第2項）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應詳為列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通知補正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第3項）第一項審核期限，應扣除實施者依前項補正通知辦理補正及依各級主管機關審議結果修正計畫之時間。（第4項）實施者對於審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請覆議，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六）以下要點、規則核乃執行母法（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9條之1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行政規定，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行政機關予以適用，自無違誤：
      行為時（105年6月23日修正發布）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四、不屬前點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案件，本府應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一）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變更者，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二）涉及報核後部分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前撤銷同意書，除有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者外，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並以三次為限。若公開展覽期間需補正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五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一百二十日；若十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以一百五十日為限，但需補正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超過土地或合法建築物總人數半數者，其補正期限仍為九十日。（三）涉及計畫書圖修正、同意書內容疏漏或誤植、程序瑕疵等事項補正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六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四）未依規定檢附申請當日之土地及建物謄本、電子謄本、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以下簡稱檢核表）、檢核表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或未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規定檢附繳納審查費之證明者，補正期限為七日。（五）更新單元除屬完整街廓或經本府公告得免個案指定建築線地區者外，其餘都市更新案件未檢附建築線指示（定）圖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七日。（六）第一款至第五款以外情形，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同時涉及前項二款以上之情形者，依補正時間較長之規定。」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3項之規定：
（一）查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門檻，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送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爰以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本院經核尚無不合。
（二）原告雖主張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書，仍以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為前提要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之立法理由可知，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同意書之權利。倘更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系爭都更案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是縱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亦非屬得行使撤銷同意權之範圍云云。
（三）惟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主管機關審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僅在使權利可能受影響之人知悉相關資訊，並得適時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權利，且使不同意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或變更事業計畫內容之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確保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蓋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即為此目的而制定(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參照），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尊嚴之適足居住環境之意義外，並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法律依據。由於都市更新之實施，對於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受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與財產權，將受有限制乃至於侵害，故主管機關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應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除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依規定踐行正當行政程序，建立公開資訊機制，確保利害關係人得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得適時主張或維護其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而民辦都更單元之劃定並不以在經主管機關劃定為都更區為必要（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參照），是少數人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將因都更個案之實施而必須受到限制甚至侵害，因此，主管機關就實施者提出之事業計畫為審查決定時，應確保該個案是為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而實施，所有權人出具之同意書係知悉事業計畫之內容而為該意思表示，始無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旨。
（四）又參與民辦都更之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為私法上契約關係，所有權人就實施者所擬訂之事業計畫內容所為同意之意思表示，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是以，如屬「契約必要之點」之事業計畫核心內容有所變動時（民法第153條參照)，當必須重新踐行同意之程序，達成契約雙方之合意，方符契約因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之基本原則。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以「公開展覽期滿」為所有權人得撤銷其同意之期限，乃立基於都市更新計畫之必要資訊已明白揭示於公開展覽中，而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內容，即係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參與都市更新程序之要約內容，以此為據而廣納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外之大眾意見，進行公聽會予以回應；逾此期限，既不容所有權人任意撤銷同意，以免影響都市更新之進行，自亦不容許實施者任意就已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內容為變動，致損及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故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再行修正」，若所修正者屬於所有權人之所以同意都市更新之事業計畫「核心內容」，即應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使所有權人如不同意「修正後」事業計畫內容者，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方符合都市更新之正當行政程序保障（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第364號判決參照），可知只要「契約必要之點之核心內容」有所修正，所有權人即得於修正後之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並不限於（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所規定之）「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方得撤銷其同意。
（五）本件經查陳雄松等人出具同意書後，系爭都更案第2次公開展覽事業計畫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建築規劃、總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機車停車位數、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見本院卷第237-250頁之被證10），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心內容」已經修正，權利義務已不相同，並不屬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所稱「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陳雄松等人自可得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原告主張限於「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所獲知之情形，方屬受有不利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方能撤銷同意書」云云，尚不足採。
三、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無「無效」之情事：
（一）原告雖主張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且撤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原因，其所為之撤銷同意應屬無效云云。
（二）惟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及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為規定，故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亦無妨該撤銷同意之效力。且都更條例就前開撤銷權之行使，並無特別之規定，行政法上亦無相關規定，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所為之撤銷同意書（存證信函）中，部分所有權人雖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者，但依民法第3條規定，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效力。且存證信函乃屬極慎重之意思表示方式，本院自應信其內容為真實，原告若主張存證信函並非表意人之真意，即應負舉證責任。而訊據證人孫慧文（即系爭都更案中○○市○○區○○街0巷0號、0號的住戶及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土地的持分人）「（問：請提示原證11錄音譯文，是記者採訪您的逐字稿，此內容是否為113年3月24日記者對您的採訪內容？）因為他當時來採訪我的時候我店裡正忙所以我沒有仔細的聽，所以我不知道他寫這個意思，我店裡做生意非常忙碌，他剛好下午四、五點來。……當初來講的時候我說我贊成都市更新，但樺福建設拖很久了，如果有下一手要接手我們也贊成，因為我們對原告代表人的財力有擔心。（提示本院卷第331-332頁存證信函，問：您有無看過？）我有看過。（問：存證信函上之印章是否為您的私章？）對。（問：右上角的印章是否由您所親自所蓋？）對。（問：您知道要撤回嗎？）我知道是要撤回。我們希望都市更新，我們想換一家公司，我們擔心樺福建設財力有問題。（問：您在當時，內心有無真心要撤回本案都市更新？）樺福拖了我們20多年，我們希望換人來接。（問：蓋章時是否知道要撤回樺福的事業計畫？）知道。（見本院113年05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可知證人孫慧文出具之存證信函內容，確係出於其真意，此外亦無證據顯示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非出於其真意，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其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804號

113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慧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蕭仲妤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於民國（下同）99年6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

    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之規

    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497地號等46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原案名：擬訂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復

    興街16巷附近一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

    ）向被告申請報核。經被告審查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

    22條規定，乃於103年5月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1次公

    開展覽），並訂於103年5月29日召開公辦公聽會。歷經都市

    更新暨都市更新設計聯審專案小組（下稱專案小組）5次會

    議審查，續依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於111年1月27日舉

    辦聽證會後，併同聽證結果提送111年3月25日新北市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33次會議，經決議重

    新辦公開展覽。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8日起

    重新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2次公開展覽），於公開展

    覽期間，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

    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應經更新單

    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5分之3

    ，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

    分之2之同意」之法定門檻，故將其公開展覽結果提請第42

    次審議會審議，並依111年10月28日第42次審議會決議及第4

    3次審議會更正內容，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遂以111年11月21

    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請原告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

    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於文到後150日內補正事業計畫同

    意書。

二、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送10位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

    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原告檢送之同意書全數均非正本

    ，且其中有5位所有權人（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

    廷、林坤德）所持有之土地或建物於公開展覽期滿前係屬已

    出具同意書且未經撤銷之樣態，已納入同意比率計算，縱使

    將其餘同意書納入同意比率核算，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

    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仍未達到都市更新

    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被告爰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

    則第9條之1規定，以112年5月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472

    2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

    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從未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公開展覽

    期間表達其撤銷同意書之意思，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即

    命原告應補足同意書比例。且系爭都更案預定地之部分土地

    所有權人所提出之撤銷同意書，其真實性及效力均有可議。

二、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可知，土地所

    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書，仍以出具同

    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為前提要

    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之立法理由：「考量

    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實

    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

    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其權益

    ，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惟公開展覽期滿後，除有

    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因或經雙方達成協

    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

    爰增訂第3項。」可知，基於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考

    量，土地所有權人應僅在計畫內容有影響其權益之時，方有

    於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

三、再者，若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新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後段規定為觀察，關於土地所

    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行使撤銷同意之條件，乃修正為「所

    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

    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

    銷其同意。」由此亦可見，土地所有權人如欲對公開展覽之

    計畫內容行使撤銷同意權，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

    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

    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前

    撤銷同意書之權利。

四、承上，本件所適用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其

    但書規定中所謂「權利義務相同者」，雖未盡明確，實務上

    就權利義務是否相同之認定亦屢有爭議，惟若自其立法理由

    ，以及近年修法後對於行使撤銷同意權所規定之「所有權人

    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

    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條件觀之，在考量兼顧所有權人

    之權益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倘更新

    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

    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

    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

五、經查，系爭都更案係全體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故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利義務是否有影響，應自共同負擔比例及權利變換

    分配比例檢驗。其中，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最屬重要之共

    同負擔部份，依原告製作之系爭都市更新案103年5月第1次

    公開展覽及111年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較表顯示（原證10），

    系爭都市更新案更新後因容積獎勵而取得之總面積係自1295

    3.43平方公尺變更為16156.89平方公尺，就共同負擔部分則

    自新臺幣（下同）10,232,800,701元降低為8,874,210,400

    元，其他攸關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之停車位數量、共同負擔比

    例均調整為對土地所有權人更有利之狀態。又對於土地所有

    權人投資報酬率之部份，於系爭都更案之103年5月即第1次

    公開展覽版中載明更新之年投資報酬率係7.63%，於111年8

    月第2次公展時之版本，則提升至9.2256%，亦即系爭都更案

    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倘依文義解釋

    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反而將使多數

    同意系爭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喪失上開利益，更與都市

    更新制度之立法目的不符，自宜為有利原告之目的性解釋。

六、承上，由於第1次公開展覽中所有權人之共同負擔比率顯優

    於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率，且其他項目之變動對於土地所有

    權人而言亦無較不利之情形，故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

    條第3項但書規定，為兼顧所有權人權益與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

    務相同」之情形。是縱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

    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

    權人亦非屬得行使撤銷同意權之範圍，更遑論該等撤銷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原因，

    其所為之撤銷同意仍屬無效，審議為認其符合撤銷同意要件

    ，並以同意比例不足而駁回系爭都更案之申請，自有違誤，

    依審議會決議作成之本件原處分亦應予以撤銷。

七、至被告所援引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雖以文義

    解釋之方式認定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僅限

    於權利義務完全相同之狀況，但該案目前仍由最高行政法院

    審理中，尚非確定判決且亦非統一見解，自不具有拘束力。

    又參該案判決，對都市更新土地所有權人最重要之共同負擔

    比例，該案之原告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將共同負擔

    比例自50.34%增加至52.49%，住戶權益則自49.64%降低至47

    .51%，均屬對土地所有權人有重大不利益之變更，自與本件

    不可等同視之。

八、綜上所述，原處分未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確認其是否屬得行

    使撤銷同意之法定範圍，即逕認其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

    ，其判斷顯有違誤。被告卻依此審議會決議作成原處分，駁

    回原告之申請，自屬違法而應予以撤銷之等語。

九、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4日委請之壹傳媒媒體向撤回系爭都更案之

    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孫慧文進

    行探訪後（撤回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之存證信函詳如

    附件），孫慧文於壹傳媒媒體採訪詢問稱：「所以對於先前

    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是要去

    撤？」時，回覆：「不知道（台語）」、「阿我們是很贊成

    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談很久了。」（原證11)。顯然孫

    慧文之目的及認知均係出於「趕快都更」，而撤銷系爭都更

    案同意則係延滯都市更新之法律行為，顯與孫慧文之目的及

    認知不同，是孫慧文就撤回系爭都更案之真意為何？有無授

    權他人辦理，均屬有疑，並攸關本件撤銷比例之認定，應有

    傳訊其到庭訊問以釐清該爭議事實之必要。

十、並聲明：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未曾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

    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同意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即命原告補足同

    意書比例云云。惟查：

（一）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例，被告曾召集第42次

      審議會審議，於該次會議中先行確認本案法定同意門檻後

      ，再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同意比率為審查（被證4）。

      亦即，原告於99年6月29日申請報核系爭都更案時，該更

      新單元係屬「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依行為時都

      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所有土地

      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同意」

      ，然嗣後本案更新單元經被告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是在審核本案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應否仍須維持在

      原告報核時之比率，抑或是得降低同意比例，以更新地區

      劃定情形辦理，滋生疑義，經第42次審議會討論後，作出

      有利於原告之決定，以更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即「應經

      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

      過5分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均超過3分之2之同意」。

（二）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共計40人來函或以存證信函撤銷同意

      書，經審議會審核，其中，11位於原事業計畫報核時未簽

      署同意書，2位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皆不計入

      有效撤銷同意書之核算，其餘25人符合行使撤銷同意書之

      規定，因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

      數55.14%（面積57.42%）、建物人數48%（面積55.60%）

      ，低於上述法定門檻之規定，進而作成「請作業單位後續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辦理。」

      （被證4、被證9）之決議。

（三）嗣後，經作業單位釐清並重新核算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

      同意比率，發現上開同意比率計算結果有瑕疵，「『2位買

      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

      算」之情形須更正為『重複撤銷同意書（1位）』等樣態，

      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算」，故而，符合行使撤銷同

      意書規定之人數從「25人」更正為「28人」，準此，第2

      次公開展覽期滿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數52.34%（面積55.9

      6%）、建物人數44%（面積53.12%），亦低於法定門檻之

      規定，作業單位將更正情形報告第43次審議會，其更正同

      意比率之核算結果並維持第42次審議會決議內容（被證5

      ）。

（四）綜上可知，對於本案同意比例之審核，被告並非如原告所

      述，未召集會議審查，原告肆意指摘原處分違法，顯無理

      由。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

    第22條第3項規定。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係立法者考量

      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

      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

      開展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

      其權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僅在公開展覽

      期滿後」，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

      因或經雙方達成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

      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參見97年1月16日修正都更條例

      第22條立法理由第三點）。

（二）揆諸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第364號判決可知，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

      業計畫再行修正，並重新辦理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如不同

      意修正後事業計畫之內容，原則上於公開展覽期滿前其享

      有撤銷同意之權利，僅於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

      時（或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

      者，方例外不具有撤銷之權利，此種限制所有權人行使撤

      銷權之例外情況，應由報核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之實

      施者負擔舉證責任。

（三）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規定，將所有權人撤銷權行

      使範圍從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

      義務不相同」之情形，限縮在「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

      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

      時」之情況，而依新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被

      告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審核本案之同意比率。原告不當解

      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將所有權人出

      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

      」之情況，刻意扭曲限縮於修正後第37條第4項「更新後

      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

      之情形，實為無理。

（四）查系爭都更案係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由權利變

      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

      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雖然111

      年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記載之預估實施經費為4,

      924,494,351元低於103年5月公開展覽版之實施經費5,942

      ,714,035元，然而，從上開估算實施總經費之差異即可得

      知，第2次公開展覽事業計畫所形成之權利義務，與第1次

      公開展覽版之情形迥然有別，且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

      、建築規劃、總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

      機車停車位數、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被證10）

      。由此可知，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並不相同，就此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

      容之知情與同意，對於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極為

      重要，否則其同意將僅具形式而欠缺實質效果，難認與實

      施者有意思表示合致可言，故陳雄松等28人所為之撤銷同

      意書，應屬合法。原告稱第2次公開展覽記載之投資報酬

      率為9.2256%，高於第1次公開展覽版7.63%，並無對於所

      有權人不利云云，然而，都市更新係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

      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

      對於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其涉及財產權與居住

      自由之限制、剝奪，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告，以衡量、

      評估投資效率或營收能力為圭臬，是以，原告以此為理由

      ，主張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係屬無效云云，實無足取。

（五）承如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所有權人行

      使撤銷同意之情形，並非僅限於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就更

      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情

      況，只要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或前後兩次公開展

      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者即可撤銷同

      意，故原告主張除預估實施經費與投資報酬率外，其餘項

      目之變動對於所有權人而言，無較為不利，應認所有權人

      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屬於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云云，洵

      非可採。況且，原告亦自承第1次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共同

      負擔之比率「顯優於」第1次公開展覽，果爾，所有權人

      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自難謂有何違法可言。

（六）另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然不論是

      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抑或是新都市更新條例

      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其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為

      規定，故原告執此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無

      效云云，殊非有理。

三、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

    章，均不影響渠等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效力：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人不同

      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

      ，撤銷其同意。前開撤銷權之行使，都更條例並無特別之

      規定，行政法上亦欠缺相關規範，應依（或類推適用）民

      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且無任何方式之

      限制。

（二）又依民法第3條規定，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中，部分所

      有權人於存證信函中，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

      未蓋章者，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其效力，原告圖

      憑己見而無任何證據，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回之

      真意，實不足採信。

四、另就原告112年4月22日增補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

    廷、林坤德同意書部分：

（一）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67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除林家慶以外，其餘所有權人（即林闕

      素蘭、孫翠桃、李玉文）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被證11），林坤德自林闕素蘭取得土地所有權後，於公開

      展覽期間亦未撤銷同意書，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

      加計入同意比率。

（二）林坤德除自林闕素蘭取得上開土地外，亦自林闕素蘭移轉

      取得1078號建號所有權，林闕素蘭於原告報核本案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時，亦已出具同意書，林坤德在公開展覽期間

      未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

      比率。

（三）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42、5

      63地號土地全部所有權人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其後劉欣

      偉因贈與，而劉鈺偉、劉永偉、劉軒廷、劉欣偉則因繼承

      成為542、563地號之所有權人，渠等於公開展覽期間皆未

      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

      率。

五、另參酌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該案原告陽信建築

    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就都市更新案件有關公開展覽期間行使

    撤銷同意之部分與被告新北市政府為爭執，本院認為如實施

    者之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容，已有改變而失其同一性者

    ，實施者自須重新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新的都市計畫，此時如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相關要件自應依照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

    為之，例如實施者自須重新取得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以及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同意比例。

六、綜上所述，本案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

    人合法撤銷同意，致本案同意比率未達法定門檻，經被告審

    議並命原告補正後，本案同意比率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

    規定，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於法並無不符，原告

    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並無理由等語。

七、就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6日行政訴訟陳報狀中提出有關壹傳媒媒體

    與孫慧文之錄音譯文（原證11），惟觀諸該譯文，記者之提

    問非常模糊，難以認定渠等係就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

    容進行討論，且記者詢問有關「然後又進步，所以對於先前

    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要去撤

    ？」之問題時，亦未以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所表示之系爭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撤銷同意為詢問，顯無法證明孫慧文撤

    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再者，孫慧文撤銷同意

    書係作成於111年9月間，而上開訪談係於113年3月24日作成

    ，時間相隔1年半，實無法以嗣後孫慧文之陳述來證明其所

    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未經授權之他人辦理之情形，又查，即

    便孫慧文有表示「阿我們是很贊成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

    談很久了。」、「不知道（台語）」等語，亦無法證明孫慧

    文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偽造。退步言之，縱使孫慧文提出之

    存證信函有原告所述出於非真意之情況，而將孫慧文撤銷同

    意書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後，系爭事業計畫之同意比例為

    土地人數53.27%（面積57.74%）、建物人數44%（面積53.12

    %）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故實無傳訊其到庭調查

    之必要。

八、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99年6月29日申請

    函（見本院卷第177頁）、103年5月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節

    本（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103年第1次公開展覽計畫書

    土地及建物清冊（見本院卷第251至258頁）、110年2月1日

    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見本院卷第181至190頁）、111年3月2

    5日審議會第33次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111年

    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劃節本（見本院卷第137至152頁

    ）、111年10月28日審議會第42次審議會紀錄（見本院卷第1

    99至204頁）、111年11月10日審議會第43次審議會紀錄（見

    本院卷第207至212頁）、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111年11月21

    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

    所有權人撤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見本院

    卷第67至120頁）、原告111年10月24日樺人字第111102401

    號函（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原告112年4月22日樺人字

    第1120422號函（見本院卷第215至230頁）、原處分（見本

    院卷第29至30頁）等本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

    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是否有效？即是

    否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

      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

      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

      ；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

      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

      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

      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

      ，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

      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

      ，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

      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

      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

      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

      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

（二）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

      定：「（第1項）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

      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

      除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

      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

      一之同意外，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

      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其屬依第

      十一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

      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

      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

      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但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

      （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算，

      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第3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

      同意比例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

      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

      者，不在此限。」

（三）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

      第1項）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

      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

      有權面積之同意；其同意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但私有土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

      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一、依第十二條規定經公開評選

      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

      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

      意。但公有土地面積超過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者，免取

      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之同意。實施者應保障私有

      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權利變換後之權利價值，

      不得低於都市更新相關法規之規定。二、依第二十二條規

      定辦理者：（一）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

      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

      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二）其餘更新地區，應經

      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四

      分之三，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三、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者：

      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

      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

      及建築物所有權比率之計算，準用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以二種以上方式處理時，第一項人

      數與面積比率，應分別計算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同意比

      率之計算，亦同。（第4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

      比率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

      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

      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

      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四）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規定：「（

      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修正

      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

      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

      ，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

      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

      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

      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

      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

      規定。」

（五）行為時（99年5月3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之1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受理實施者依本

      條例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核定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案件，應自受理收件日起六個月內

      完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最長不

      得逾六個月。（第2項）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

      ，各該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應

      詳為列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通

      知補正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第3項）第一項審

      核期限，應扣除實施者依前項補正通知辦理補正及依各級

      主管機關審議結果修正計畫之時間。（第4項）實施者對

      於審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

      請覆議，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六）以下要點、規則核乃執行母法（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第9條之1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行政規定，與立

      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行政機關予以適用，

      自無違誤：

      行為時（105年6月23日修正發布）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

      查作業要點第4點：「四、不屬前點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

      案件，本府應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一）涉及更新單元範

      圍變更者，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二）涉及報核後部分所

      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前撤銷同意書，除有出具同意書與報

      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者外，補正

      期限為九十日，並以三次為限。若公開展覽期間需補正土

      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五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

      一百二十日；若十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以一百五十

      日為限，但需補正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超過土地

      或合法建築物總人數半數者，其補正期限仍為九十日。（

      三）涉及計畫書圖修正、同意書內容疏漏或誤植、程序瑕

      疵等事項補正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六十日，第二次補正

      期限為三十日。（四）未依規定檢附申請當日之土地及建

      物謄本、電子謄本、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

      （以下簡稱檢核表）、檢核表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或未依新

      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規定檢附繳納審查費之證

      明者，補正期限為七日。（五）更新單元除屬完整街廓或

      經本府公告得免個案指定建築線地區者外，其餘都市更新

      案件未檢附建築線指示（定）圖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十

      五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七日。（六）第一款至第五款以

      外情形，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

      五日。同時涉及前項二款以上之情形者，依補正時間較長

      之規定。」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更條

    例第22條第3項之規定：

（一）查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

      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

      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

      第2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門檻，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

      送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

      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

      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爰

      以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本院經核尚無不合。

（二）原告雖主張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

      可知，土地所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

      書，仍以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

      務不相同為前提要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

      之立法理由可知，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

      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

      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

      前撤銷同意書之權利。倘更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

      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

      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

      系爭都更案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

      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是縱

      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

      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亦非屬得行使

      撤銷同意權之範圍云云。

（三）惟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

      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主管機關審

      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僅在使權利可能受影

      響之人知悉相關資訊，並得適時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

      權利，且使不同意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或變更事業計畫內

      容之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

      ，確保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蓋

      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

      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

      利益。都市更新條例即為此目的而制定(行為時都市更新

      條例第1條參照），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尊

      嚴之適足居住環境之意義外，並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

      由之法律依據。由於都市更新之實施，對於更新單元內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受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與財產權

      ，將受有限制乃至於侵害，故主管機關於核定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時，應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

      定之要求，除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

      議外，並應依規定踐行正當行政程序，建立公開資訊機制

      ，確保利害關係人得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得適

      時主張或維護其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書參

      照)。而民辦都更單元之劃定並不以在經主管機關劃定為

      都更區為必要（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參照），是少

      數人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將因都更個案之實施而必須受到

      限制甚至侵害，因此，主管機關就實施者提出之事業計畫

      為審查決定時，應確保該個案是為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而

      實施，所有權人出具之同意書係知悉事業計畫之內容而為

      該意思表示，始無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旨

      。

（四）又參與民辦都更之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為私

      法上契約關係，所有權人就實施者所擬訂之事業計畫內容

      所為同意之意思表示，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是以，如屬

      「契約必要之點」之事業計畫核心內容有所變動時（民法

      第153條參照)，當必須重新踐行同意之程序，達成契約雙

      方之合意，方符契約因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之基本

      原則。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以「

      公開展覽期滿」為所有權人得撤銷其同意之期限，乃立基

      於都市更新計畫之必要資訊已明白揭示於公開展覽中，而

      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內容，即係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

      物所有權人同意參與都市更新程序之要約內容，以此為據

      而廣納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外之大眾意見，進行公聽會予以

      回應；逾此期限，既不容所有權人任意撤銷同意，以免影

      響都市更新之進行，自亦不容許實施者任意就已公開展覽

      之事業計畫內容為變動，致損及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

      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故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

      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再行修正」，若

      所修正者屬於所有權人之所以同意都市更新之事業計畫「

      核心內容」，即應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3項規

      定，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使所有權人如不同意「

      修正後」事業計畫內容者，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

      ，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方符合都市更

      新之正當行政程序保障（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

      第364號判決參照），可知只要「契約必要之點之核心內

      容」有所修正，所有權人即得於修正後之公開展覽期滿前

      ，撤銷其原為之同意，並不限於（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

      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所規定之）「分配之權利價

      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方得撤銷其同意

      。

（五）本件經查陳雄松等人出具同意書後，系爭都更案第2次公

      開展覽事業計畫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建築規劃、總

      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機車停車位數、

      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見本院卷第237-250頁之

      被證10），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核心內容」已經修正，權利義務已不相同，並不

      屬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所稱「但出具同

      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

      ，陳雄松等人自可得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

      為之同意，原告主張限於「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

      出具同意書時所獲知之情形，方屬受有不利影響，土地所

      有權人方能撤銷同意書」云云，尚不足採。

三、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無「無效」之情

    事：

（一）原告雖主張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且撤銷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

      原因，其所為之撤銷同意應屬無效云云。

（二）惟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及修正後都市更新條

      例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

      」為規定，故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

      ，亦無妨該撤銷同意之效力。且都更條例就前開撤銷權之

      行使，並無特別之規定，行政法上亦無相關規定，應類推

      適用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而所有權

      人陳雄松等人所為之撤銷同意書（存證信函）中，部分所

      有權人雖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者，但

      依民法第3條規定，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效力。且存證信

      函乃屬極慎重之意思表示方式，本院自應信其內容為真實

      ，原告若主張存證信函並非表意人之真意，即應負舉證責

      任。而訊據證人孫慧文（即系爭都更案中○○市○○區○○街0

      巷0號、0號的住戶及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土

      地的持分人）「（問：請提示原證11錄音譯文，是記者採

      訪您的逐字稿，此內容是否為113年3月24日記者對您的採

      訪內容？）因為他當時來採訪我的時候我店裡正忙所以我

      沒有仔細的聽，所以我不知道他寫這個意思，我店裡做生

      意非常忙碌，他剛好下午四、五點來。……當初來講的時候

      我說我贊成都市更新，但樺福建設拖很久了，如果有下一

      手要接手我們也贊成，因為我們對原告代表人的財力有擔

      心。（提示本院卷第331-332頁存證信函，問：您有無看

      過？）我有看過。（問：存證信函上之印章是否為您的私

      章？）對。（問：右上角的印章是否由您所親自所蓋？）

      對。（問：您知道要撤回嗎？）我知道是要撤回。我們希

      望都市更新，我們想換一家公司，我們擔心樺福建設財力

      有問題。（問：您在當時，內心有無真心要撤回本案都市

      更新？）樺福拖了我們20多年，我們希望換人來接。（問

      ：蓋章時是否知道要撤回樺福的事業計畫？）知道。（見

      本院113年05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可知證人孫慧文

      出具之存證信函內容，確係出於其真意，此外亦無證據顯

      示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非出於其真

      意，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其同意比率（包含私

    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

    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並無違

    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804號
113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慧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蕭仲妤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於民國（下同）99年6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497地號等4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原案名：擬訂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復興街16巷附近一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經被告審查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乃於103年5月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1次公開展覽），並訂於103年5月29日召開公辦公聽會。歷經都市更新暨都市更新設計聯審專案小組（下稱專案小組）5次會議審查，續依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於111年1月27日舉辦聽證會後，併同聽證結果提送111年3月25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33次會議，經決議重新辦公開展覽。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8日起重新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2次公開展覽），於公開展覽期間，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5分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之同意」之法定門檻，故將其公開展覽結果提請第42次審議會審議，並依111年10月28日第42次審議會決議及第43次審議會更正內容，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遂以111年11月21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請原告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於文到後150日內補正事業計畫同意書。
二、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送10位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原告檢送之同意書全數均非正本，且其中有5位所有權人（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廷、林坤德）所持有之土地或建物於公開展覽期滿前係屬已出具同意書且未經撤銷之樣態，已納入同意比率計算，縱使將其餘同意書納入同意比率核算，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仍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被告爰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規定，以112年5月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4722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從未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表達其撤銷同意書之意思，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即命原告應補足同意書比例。且系爭都更案預定地之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所提出之撤銷同意書，其真實性及效力均有可議。
二、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書，仍以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為前提要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之立法理由：「考量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其權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惟公開展覽期滿後，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因或經雙方達成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爰增訂第3項。」可知，基於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應僅在計畫內容有影響其權益之時，方有於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
三、再者，若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後段規定為觀察，關於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行使撤銷同意之條件，乃修正為「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由此亦可見，土地所有權人如欲對公開展覽之計畫內容行使撤銷同意權，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同意書之權利。
四、承上，本件所適用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其但書規定中所謂「權利義務相同者」，雖未盡明確，實務上就權利義務是否相同之認定亦屢有爭議，惟若自其立法理由，以及近年修法後對於行使撤銷同意權所規定之「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條件觀之，在考量兼顧所有權人之權益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倘更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
五、經查，系爭都更案係全體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故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義務是否有影響，應自共同負擔比例及權利變換分配比例檢驗。其中，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最屬重要之共同負擔部份，依原告製作之系爭都市更新案103年5月第1次公開展覽及111年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較表顯示（原證10），系爭都市更新案更新後因容積獎勵而取得之總面積係自12953.43平方公尺變更為16156.89平方公尺，就共同負擔部分則自新臺幣（下同）10,232,800,701元降低為8,874,210,400元，其他攸關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之停車位數量、共同負擔比例均調整為對土地所有權人更有利之狀態。又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投資報酬率之部份，於系爭都更案之103年5月即第1次公開展覽版中載明更新之年投資報酬率係7.63%，於111年8月第2次公展時之版本，則提升至9.2256%，亦即系爭都更案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倘依文義解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反而將使多數同意系爭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喪失上開利益，更與都市更新制度之立法目的不符，自宜為有利原告之目的性解釋。
六、承上，由於第1次公開展覽中所有權人之共同負擔比率顯優於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率，且其他項目之變動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亦無較不利之情形，故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為兼顧所有權人權益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是縱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亦非屬得行使撤銷同意權之範圍，更遑論該等撤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原因，其所為之撤銷同意仍屬無效，審議為認其符合撤銷同意要件，並以同意比例不足而駁回系爭都更案之申請，自有違誤，依審議會決議作成之本件原處分亦應予以撤銷。
七、至被告所援引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雖以文義解釋之方式認定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僅限於權利義務完全相同之狀況，但該案目前仍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尚非確定判決且亦非統一見解，自不具有拘束力。又參該案判決，對都市更新土地所有權人最重要之共同負擔比例，該案之原告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將共同負擔比例自50.34%增加至52.49%，住戶權益則自49.64%降低至47.51%，均屬對土地所有權人有重大不利益之變更，自與本件不可等同視之。
八、綜上所述，原處分未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確認其是否屬得行使撤銷同意之法定範圍，即逕認其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其判斷顯有違誤。被告卻依此審議會決議作成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自屬違法而應予以撤銷之等語。
九、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4日委請之壹傳媒媒體向撤回系爭都更案之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孫慧文進行探訪後（撤回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之存證信函詳如附件），孫慧文於壹傳媒媒體採訪詢問稱：「所以對於先前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是要去撤？」時，回覆：「不知道（台語）」、「阿我們是很贊成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談很久了。」（原證11)。顯然孫慧文之目的及認知均係出於「趕快都更」，而撤銷系爭都更案同意則係延滯都市更新之法律行為，顯與孫慧文之目的及認知不同，是孫慧文就撤回系爭都更案之真意為何？有無授權他人辦理，均屬有疑，並攸關本件撤銷比例之認定，應有傳訊其到庭訊問以釐清該爭議事實之必要。
十、並聲明：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未曾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同意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即命原告補足同意書比例云云。惟查：
（一）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例，被告曾召集第42次審議會審議，於該次會議中先行確認本案法定同意門檻後，再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同意比率為審查（被證4）。亦即，原告於99年6月29日申請報核系爭都更案時，該更新單元係屬「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同意」，然嗣後本案更新單元經被告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是在審核本案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應否仍須維持在原告報核時之比率，抑或是得降低同意比例，以更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滋生疑義，經第42次審議會討論後，作出有利於原告之決定，以更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即「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5分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之同意」。
（二）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共計40人來函或以存證信函撤銷同意書，經審議會審核，其中，11位於原事業計畫報核時未簽署同意書，2位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皆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之核算，其餘25人符合行使撤銷同意書之規定，因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數55.14%（面積57.42%）、建物人數48%（面積55.60%），低於上述法定門檻之規定，進而作成「請作業單位後續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辦理。」（被證4、被證9）之決議。
（三）嗣後，經作業單位釐清並重新核算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同意比率，發現上開同意比率計算結果有瑕疵，「『2位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算」之情形須更正為『重複撤銷同意書（1位）』等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算」，故而，符合行使撤銷同意書規定之人數從「25人」更正為「28人」，準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數52.34%（面積55.96%）、建物人數44%（面積53.12%），亦低於法定門檻之規定，作業單位將更正情形報告第43次審議會，其更正同意比率之核算結果並維持第42次審議會決議內容（被證5）。
（四）綜上可知，對於本案同意比例之審核，被告並非如原告所述，未召集會議審查，原告肆意指摘原處分違法，顯無理由。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係立法者考量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其權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僅在公開展覽期滿後」，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因或經雙方達成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參見97年1月16日修正都更條例第22條立法理由第三點）。
（二）揆諸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第364號判決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再行修正，並重新辦理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如不同意修正後事業計畫之內容，原則上於公開展覽期滿前其享有撤銷同意之權利，僅於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或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者，方例外不具有撤銷之權利，此種限制所有權人行使撤銷權之例外情況，應由報核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之實施者負擔舉證責任。
（三）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規定，將所有權人撤銷權行使範圍從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之情形，限縮在「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之情況，而依新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被告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審核本案之同意比率。原告不當解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將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之情況，刻意扭曲限縮於修正後第37條第4項「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之情形，實為無理。
（四）查系爭都更案係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雖然111年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記載之預估實施經費為4,924,494,351元低於103年5月公開展覽版之實施經費5,942,714,035元，然而，從上開估算實施總經費之差異即可得知，第2次公開展覽事業計畫所形成之權利義務，與第1次公開展覽版之情形迥然有別，且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建築規劃、總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機車停車位數、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被證10）。由此可知，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並不相同，就此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之知情與同意，對於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極為重要，否則其同意將僅具形式而欠缺實質效果，難認與實施者有意思表示合致可言，故陳雄松等28人所為之撤銷同意書，應屬合法。原告稱第2次公開展覽記載之投資報酬率為9.2256%，高於第1次公開展覽版7.63%，並無對於所有權人不利云云，然而，都市更新係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對於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其涉及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限制、剝奪，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告，以衡量、評估投資效率或營收能力為圭臬，是以，原告以此為理由，主張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係屬無效云云，實無足取。
（五）承如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所有權人行使撤銷同意之情形，並非僅限於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就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情況，只要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或前後兩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者即可撤銷同意，故原告主張除預估實施經費與投資報酬率外，其餘項目之變動對於所有權人而言，無較為不利，應認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屬於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云云，洵非可採。況且，原告亦自承第1次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比率「顯優於」第1次公開展覽，果爾，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自難謂有何違法可言。
（六）另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然不論是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抑或是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其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為規定，故原告執此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無效云云，殊非有理。
三、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均不影響渠等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效力：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前開撤銷權之行使，都更條例並無特別之規定，行政法上亦欠缺相關規範，應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且無任何方式之限制。
（二）又依民法第3條規定，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中，部分所有權人於存證信函中，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者，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其效力，原告圖憑己見而無任何證據，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回之真意，實不足採信。
四、另就原告112年4月22日增補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廷、林坤德同意書部分：
（一）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67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除林家慶以外，其餘所有權人（即林闕素蘭、孫翠桃、李玉文）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被證11），林坤德自林闕素蘭取得土地所有權後，於公開展覽期間亦未撤銷同意書，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二）林坤德除自林闕素蘭取得上開土地外，亦自林闕素蘭移轉取得1078號建號所有權，林闕素蘭於原告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亦已出具同意書，林坤德在公開展覽期間未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三）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42、563地號土地全部所有權人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其後劉欣偉因贈與，而劉鈺偉、劉永偉、劉軒廷、劉欣偉則因繼承成為542、563地號之所有權人，渠等於公開展覽期間皆未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五、另參酌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該案原告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就都市更新案件有關公開展覽期間行使撤銷同意之部分與被告新北市政府為爭執，本院認為如實施者之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容，已有改變而失其同一性者，實施者自須重新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新的都市計畫，此時如都市更新條例修正，相關要件自應依照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為之，例如實施者自須重新取得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以及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同意比例。
六、綜上所述，本案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合法撤銷同意，致本案同意比率未達法定門檻，經被告審議並命原告補正後，本案同意比率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於法並無不符，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並無理由等語。
七、就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6日行政訴訟陳報狀中提出有關壹傳媒媒體與孫慧文之錄音譯文（原證11），惟觀諸該譯文，記者之提問非常模糊，難以認定渠等係就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容進行討論，且記者詢問有關「然後又進步，所以對於先前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要去撤？」之問題時，亦未以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所表示之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撤銷同意為詢問，顯無法證明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再者，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係作成於111年9月間，而上開訪談係於113年3月24日作成，時間相隔1年半，實無法以嗣後孫慧文之陳述來證明其所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未經授權之他人辦理之情形，又查，即便孫慧文有表示「阿我們是很贊成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談很久了。」、「不知道（台語）」等語，亦無法證明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偽造。退步言之，縱使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有原告所述出於非真意之情況，而將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後，系爭事業計畫之同意比例為土地人數53.27%（面積57.74%）、建物人數44%（面積53.12%）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故實無傳訊其到庭調查之必要。
八、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99年6月29日申請函（見本院卷第177頁）、103年5月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節本（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103年第1次公開展覽計畫書土地及建物清冊（見本院卷第251至258頁）、110年2月1日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見本院卷第181至190頁）、111年3月25日審議會第33次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111年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劃節本（見本院卷第137至152頁）、111年10月28日審議會第42次審議會紀錄（見本院卷第199至204頁）、111年11月10日審議會第43次審議會紀錄（見本院卷第207至212頁）、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111年11月21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所有權人撤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67至120頁）、原告111年10月24日樺人字第111102401號函（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原告112年4月22日樺人字第1120422號函（見本院卷第215至230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等本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是否有效？即是否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
（二）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第1項）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除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外，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其屬依第十一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但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算，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第3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例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者，不在此限。」
（三）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第1項）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其同意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但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一、依第十二條規定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但公有土地面積超過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之同意。實施者應保障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權利變換後之權利價值，不得低於都市更新相關法規之規定。二、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者：（一）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二）其餘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四分之三，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三、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率之計算，準用第二十四條之規定。（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以二種以上方式處理時，第一項人數與面積比率，應分別計算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同意比率之計算，亦同。（第4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率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四）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五）行為時（99年5月3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受理實施者依本條例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案件，應自受理收件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最長不得逾六個月。（第2項）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應詳為列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通知補正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第3項）第一項審核期限，應扣除實施者依前項補正通知辦理補正及依各級主管機關審議結果修正計畫之時間。（第4項）實施者對於審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請覆議，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六）以下要點、規則核乃執行母法（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9條之1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行政規定，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行政機關予以適用，自無違誤：
      行為時（105年6月23日修正發布）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四、不屬前點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案件，本府應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一）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變更者，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二）涉及報核後部分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前撤銷同意書，除有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者外，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並以三次為限。若公開展覽期間需補正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五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一百二十日；若十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以一百五十日為限，但需補正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超過土地或合法建築物總人數半數者，其補正期限仍為九十日。（三）涉及計畫書圖修正、同意書內容疏漏或誤植、程序瑕疵等事項補正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六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四）未依規定檢附申請當日之土地及建物謄本、電子謄本、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以下簡稱檢核表）、檢核表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或未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規定檢附繳納審查費之證明者，補正期限為七日。（五）更新單元除屬完整街廓或經本府公告得免個案指定建築線地區者外，其餘都市更新案件未檢附建築線指示（定）圖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七日。（六）第一款至第五款以外情形，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同時涉及前項二款以上之情形者，依補正時間較長之規定。」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3項之規定：
（一）查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門檻，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送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爰以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本院經核尚無不合。
（二）原告雖主張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書，仍以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為前提要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之立法理由可知，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同意書之權利。倘更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系爭都更案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是縱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亦非屬得行使撤銷同意權之範圍云云。
（三）惟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主管機關審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僅在使權利可能受影響之人知悉相關資訊，並得適時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權利，且使不同意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或變更事業計畫內容之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確保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蓋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即為此目的而制定(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參照），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尊嚴之適足居住環境之意義外，並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法律依據。由於都市更新之實施，對於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受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與財產權，將受有限制乃至於侵害，故主管機關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應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除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依規定踐行正當行政程序，建立公開資訊機制，確保利害關係人得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得適時主張或維護其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而民辦都更單元之劃定並不以在經主管機關劃定為都更區為必要（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參照），是少數人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將因都更個案之實施而必須受到限制甚至侵害，因此，主管機關就實施者提出之事業計畫為審查決定時，應確保該個案是為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而實施，所有權人出具之同意書係知悉事業計畫之內容而為該意思表示，始無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旨。
（四）又參與民辦都更之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為私法上契約關係，所有權人就實施者所擬訂之事業計畫內容所為同意之意思表示，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是以，如屬「契約必要之點」之事業計畫核心內容有所變動時（民法第153條參照)，當必須重新踐行同意之程序，達成契約雙方之合意，方符契約因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之基本原則。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以「公開展覽期滿」為所有權人得撤銷其同意之期限，乃立基於都市更新計畫之必要資訊已明白揭示於公開展覽中，而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內容，即係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參與都市更新程序之要約內容，以此為據而廣納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外之大眾意見，進行公聽會予以回應；逾此期限，既不容所有權人任意撤銷同意，以免影響都市更新之進行，自亦不容許實施者任意就已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內容為變動，致損及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故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再行修正」，若所修正者屬於所有權人之所以同意都市更新之事業計畫「核心內容」，即應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使所有權人如不同意「修正後」事業計畫內容者，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方符合都市更新之正當行政程序保障（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第364號判決參照），可知只要「契約必要之點之核心內容」有所修正，所有權人即得於修正後之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並不限於（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所規定之）「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方得撤銷其同意。
（五）本件經查陳雄松等人出具同意書後，系爭都更案第2次公開展覽事業計畫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建築規劃、總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機車停車位數、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見本院卷第237-250頁之被證10），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心內容」已經修正，權利義務已不相同，並不屬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所稱「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陳雄松等人自可得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原告主張限於「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所獲知之情形，方屬受有不利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方能撤銷同意書」云云，尚不足採。
三、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無「無效」之情事：
（一）原告雖主張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且撤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原因，其所為之撤銷同意應屬無效云云。
（二）惟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及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為規定，故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亦無妨該撤銷同意之效力。且都更條例就前開撤銷權之行使，並無特別之規定，行政法上亦無相關規定，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所為之撤銷同意書（存證信函）中，部分所有權人雖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者，但依民法第3條規定，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效力。且存證信函乃屬極慎重之意思表示方式，本院自應信其內容為真實，原告若主張存證信函並非表意人之真意，即應負舉證責任。而訊據證人孫慧文（即系爭都更案中○○市○○區○○街0巷0號、0號的住戶及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土地的持分人）「（問：請提示原證11錄音譯文，是記者採訪您的逐字稿，此內容是否為113年3月24日記者對您的採訪內容？）因為他當時來採訪我的時候我店裡正忙所以我沒有仔細的聽，所以我不知道他寫這個意思，我店裡做生意非常忙碌，他剛好下午四、五點來。……當初來講的時候我說我贊成都市更新，但樺福建設拖很久了，如果有下一手要接手我們也贊成，因為我們對原告代表人的財力有擔心。（提示本院卷第331-332頁存證信函，問：您有無看過？）我有看過。（問：存證信函上之印章是否為您的私章？）對。（問：右上角的印章是否由您所親自所蓋？）對。（問：您知道要撤回嗎？）我知道是要撤回。我們希望都市更新，我們想換一家公司，我們擔心樺福建設財力有問題。（問：您在當時，內心有無真心要撤回本案都市更新？）樺福拖了我們20多年，我們希望換人來接。（問：蓋章時是否知道要撤回樺福的事業計畫？）知道。（見本院113年05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可知證人孫慧文出具之存證信函內容，確係出於其真意，此外亦無證據顯示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非出於其真意，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其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804號

113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慧娟（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陳郁涵  律師

            蕭仲妤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於民國（下同）99年6月29日依據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之規定，檢附「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497地號等4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原案名：擬訂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復興街16巷附近一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向被告申請報核。經被告審查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乃於103年5月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1次公開展覽），並訂於103年5月29日召開公辦公聽會。歷經都市更新暨都市更新設計聯審專案小組（下稱專案小組）5次會議審查，續依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於111年1月27日舉辦聽證會後，併同聽證結果提送111年3月25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第33次會議，經決議重新辦公開展覽。被告依前開審議會決議，於111年9月8日起重新辦理公開展覽30日（下稱第2次公開展覽），於公開展覽期間，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5分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之同意」之法定門檻，故將其公開展覽結果提請第42次審議會審議，並依111年10月28日第42次審議會決議及第43次審議會更正內容，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遂以111年11月21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請原告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於文到後150日內補正事業計畫同意書。

二、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送10位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原告檢送之同意書全數均非正本，且其中有5位所有權人（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廷、林坤德）所持有之土地或建物於公開展覽期滿前係屬已出具同意書且未經撤銷之樣態，已納入同意比率計算，縱使將其餘同意書納入同意比率核算，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仍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被告爰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規定，以112年5月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4722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從未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表達其撤銷同意書之意思，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即命原告應補足同意書比例。且系爭都更案預定地之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所提出之撤銷同意書，其真實性及效力均有可議。

二、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書，仍以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為前提要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之立法理由：「考量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其權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惟公開展覽期滿後，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因或經雙方達成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爰增訂第3項。」可知，基於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應僅在計畫內容有影響其權益之時，方有於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

三、再者，若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後段規定為觀察，關於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行使撤銷同意之條件，乃修正為「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由此亦可見，土地所有權人如欲對公開展覽之計畫內容行使撤銷同意權，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同意書之權利。

四、承上，本件所適用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其但書規定中所謂「權利義務相同者」，雖未盡明確，實務上就權利義務是否相同之認定亦屢有爭議，惟若自其立法理由，以及近年修法後對於行使撤銷同意權所規定之「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條件觀之，在考量兼顧所有權人之權益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倘更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

五、經查，系爭都更案係全體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故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義務是否有影響，應自共同負擔比例及權利變換分配比例檢驗。其中，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最屬重要之共同負擔部份，依原告製作之系爭都市更新案103年5月第1次公開展覽及111年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較表顯示（原證10），系爭都市更新案更新後因容積獎勵而取得之總面積係自12953.43平方公尺變更為16156.89平方公尺，就共同負擔部分則自新臺幣（下同）10,232,800,701元降低為8,874,210,400元，其他攸關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之停車位數量、共同負擔比例均調整為對土地所有權人更有利之狀態。又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投資報酬率之部份，於系爭都更案之103年5月即第1次公開展覽版中載明更新之年投資報酬率係7.63%，於111年8月第2次公展時之版本，則提升至9.2256%，亦即系爭都更案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倘依文義解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反而將使多數同意系爭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喪失上開利益，更與都市更新制度之立法目的不符，自宜為有利原告之目的性解釋。

六、承上，由於第1次公開展覽中所有權人之共同負擔比率顯優於第2次公開展覽之比率，且其他項目之變動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亦無較不利之情形，故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為兼顧所有權人權益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安定性之立法目的下，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是縱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亦非屬得行使撤銷同意權之範圍，更遑論該等撤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原因，其所為之撤銷同意仍屬無效，審議為認其符合撤銷同意要件，並以同意比例不足而駁回系爭都更案之申請，自有違誤，依審議會決議作成之本件原處分亦應予以撤銷。

七、至被告所援引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雖以文義解釋之方式認定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僅限於權利義務完全相同之狀況，但該案目前仍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尚非確定判決且亦非統一見解，自不具有拘束力。又參該案判決，對都市更新土地所有權人最重要之共同負擔比例，該案之原告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將共同負擔比例自50.34%增加至52.49%，住戶權益則自49.64%降低至47.51%，均屬對土地所有權人有重大不利益之變更，自與本件不可等同視之。

八、綜上所述，原處分未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確認其是否屬得行使撤銷同意之法定範圍，即逕認其符合撤銷同意之法定要件，其判斷顯有違誤。被告卻依此審議會決議作成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自屬違法而應予以撤銷之等語。

九、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4日委請之壹傳媒媒體向撤回系爭都更案之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孫慧文進行探訪後（撤回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之存證信函詳如附件），孫慧文於壹傳媒媒體採訪詢問稱：「所以對於先前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是要去撤？」時，回覆：「不知道（台語）」、「阿我們是很贊成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談很久了。」（原證11)。顯然孫慧文之目的及認知均係出於「趕快都更」，而撤銷系爭都更案同意則係延滯都市更新之法律行為，顯與孫慧文之目的及認知不同，是孫慧文就撤回系爭都更案之真意為何？有無授權他人辦理，均屬有疑，並攸關本件撤銷比例之認定，應有傳訊其到庭訊問以釐清該爭議事實之必要。

十、並聲明：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被告未曾召集會議審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同意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即命原告補足同意書比例云云。惟查：

（一）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例，被告曾召集第42次審議會審議，於該次會議中先行確認本案法定同意門檻後，再就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同意比率為審查（被證4）。亦即，原告於99年6月29日申請報核系爭都更案時，該更新單元係屬「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3分之2，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分之3之同意」，然嗣後本案更新單元經被告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是在審核本案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應否仍須維持在原告報核時之比率，抑或是得降低同意比例，以更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滋生疑義，經第42次審議會討論後，作出有利於原告之決定，以更新地區劃定情形辦理，即「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5分之3，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之同意」。

（二）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共計40人來函或以存證信函撤銷同意書，經審議會審核，其中，11位於原事業計畫報核時未簽署同意書，2位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皆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之核算，其餘25人符合行使撤銷同意書之規定，因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數55.14%（面積57.42%）、建物人數48%（面積55.60%），低於上述法定門檻之規定，進而作成「請作業單位後續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辦理。」（被證4、被證9）之決議。

（三）嗣後，經作業單位釐清並重新核算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時同意比率，發現上開同意比率計算結果有瑕疵，「『2位買賣登記及2位贈與登記等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算」之情形須更正為『重複撤銷同意書（1位）』等樣態，而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核算」，故而，符合行使撤銷同意書規定之人數從「25人」更正為「28人」，準此，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之同意比率為土地人數52.34%（面積55.96%）、建物人數44%（面積53.12%），亦低於法定門檻之規定，作業單位將更正情形報告第43次審議會，其更正同意比率之核算結果並維持第42次審議會決議內容（被證5）。

（四）綜上可知，對於本案同意比例之審核，被告並非如原告所述，未召集會議審查，原告肆意指摘原處分違法，顯無理由。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係立法者考量更新案件操作實務，所有權人於簽訂更新同意書後，始由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民眾於公開展覽期間對於計畫內容如認為有影響其權益，應有撤銷原簽訂同意書之權利，「僅在公開展覽期滿後」，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規定撤銷原因或經雙方達成協議者外，「不容任意撤銷，」以維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參見97年1月16日修正都更條例第22條立法理由第三點）。

（二）揆諸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第364號判決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再行修正，並重新辦理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如不同意修正後事業計畫之內容，原則上於公開展覽期滿前其享有撤銷同意之權利，僅於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或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者，方例外不具有撤銷之權利，此種限制所有權人行使撤銷權之例外情況，應由報核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之實施者負擔舉證責任。

（三）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規定，將所有權人撤銷權行使範圍從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之情形，限縮在「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之情況，而依新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被告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審核本案之同意比率。原告不當解釋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將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之情況，刻意扭曲限縮於修正後第37條第4項「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之情形，實為無理。

（四）查系爭都更案係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雖然111年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記載之預估實施經費為4,924,494,351元低於103年5月公開展覽版之實施經費5,942,714,035元，然而，從上開估算實施總經費之差異即可得知，第2次公開展覽事業計畫所形成之權利義務，與第1次公開展覽版之情形迥然有別，且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建築規劃、總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機車停車位數、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被證10）。由此可知，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並不相同，就此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之知情與同意，對於參與都市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極為重要，否則其同意將僅具形式而欠缺實質效果，難認與實施者有意思表示合致可言，故陳雄松等28人所為之撤銷同意書，應屬合法。原告稱第2次公開展覽記載之投資報酬率為9.2256%，高於第1次公開展覽版7.63%，並無對於所有權人不利云云，然而，都市更新係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對於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其涉及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限制、剝奪，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告，以衡量、評估投資效率或營收能力為圭臬，是以，原告以此為理由，主張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係屬無效云云，實無足取。

（五）承如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所有權人行使撤銷同意之情形，並非僅限於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就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情況，只要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或前後兩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者即可撤銷同意，故原告主張除預估實施經費與投資報酬率外，其餘項目之變動對於所有權人而言，無較為不利，應認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屬於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云云，洵非可採。況且，原告亦自承第1次公開展覽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比率「顯優於」第1次公開展覽，果爾，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自難謂有何違法可言。

（六）另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然不論是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抑或是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其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為規定，故原告執此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銷同意無效云云，殊非有理。

三、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均不影響渠等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效力：

（一）按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前開撤銷權之行使，都更條例並無特別之規定，行政法上亦欠缺相關規範，應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且無任何方式之限制。

（二）又依民法第3條規定，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中，部分所有權人於存證信函中，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者，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真實性及其效力，原告圖憑己見而無任何證據，主張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撤回之真意，實不足採信。

四、另就原告112年4月22日增補劉鈺偉、劉永偉、劉欣偉、劉軒廷、林坤德同意書部分：

（一）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67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除林家慶以外，其餘所有權人（即林闕素蘭、孫翠桃、李玉文）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被證11），林坤德自林闕素蘭取得土地所有權後，於公開展覽期間亦未撤銷同意書，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二）林坤德除自林闕素蘭取得上開土地外，亦自林闕素蘭移轉取得1078號建號所有權，林闕素蘭於原告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亦已出具同意書，林坤德在公開展覽期間未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三）原告在99年報核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中信段542、563地號土地全部所有權人皆同意本案都市更新，其後劉欣偉因贈與，而劉鈺偉、劉永偉、劉軒廷、劉欣偉則因繼承成為542、563地號之所有權人，渠等於公開展覽期間皆未撤銷同意，亦已納入同意比率，故不得再增加計入同意比率。

五、另參酌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241號判決，該案原告陽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係就都市更新案件有關公開展覽期間行使撤銷同意之部分與被告新北市政府為爭執，本院認為如實施者之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容，已有改變而失其同一性者，實施者自須重新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新的都市計畫，此時如都市更新條例修正，相關要件自應依照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為之，例如實施者自須重新取得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以及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同意比例。

六、綜上所述，本案第2次公開展覽期間，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合法撤銷同意，致本案同意比率未達法定門檻，經被告審議並命原告補正後，本案同意比率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於法並無不符，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並無理由等語。

七、就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部分：

　　原告於113年3月26日行政訴訟陳報狀中提出有關壹傳媒媒體與孫慧文之錄音譯文（原證11），惟觀諸該譯文，記者之提問非常模糊，難以認定渠等係就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內容進行討論，且記者詢問有關「然後又進步，所以對於先前有一些別的，他們的繳圖章是，大家也不知道說他們要去撤？」之問題時，亦未以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所表示之系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撤銷同意為詢問，顯無法證明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再者，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係作成於111年9月間，而上開訪談係於113年3月24日作成，時間相隔1年半，實無法以嗣後孫慧文之陳述來證明其所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未經授權之他人辦理之情形，又查，即便孫慧文有表示「阿我們是很贊成說趕快都更啦，對，因為談很久了。」、「不知道（台語）」等語，亦無法證明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係屬偽造。退步言之，縱使孫慧文提出之存證信函有原告所述出於非真意之情況，而將孫慧文撤銷同意書不計入有效撤銷同意書後，系爭事業計畫之同意比例為土地人數53.27%（面積57.74%）、建物人數44%（面積53.12%）仍未符合都更條例第22條規定，故實無傳訊其到庭調查之必要。

八、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99年6月29日申請函（見本院卷第177頁）、103年5月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節本（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103年第1次公開展覽計畫書土地及建物清冊（見本院卷第251至258頁）、110年2月1日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見本院卷第181至190頁）、111年3月25日審議會第33次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111年8月第2次公開展覽之事業計劃節本（見本院卷第137至152頁）、111年10月28日審議會第42次審議會紀錄（見本院卷第199至204頁）、111年11月10日審議會第43次審議會紀錄（見本院卷第207至212頁）、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111年11月21日新北更事字第1114683832號函（見本院卷第121至122頁）所有權人撤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67至120頁）、原告111年10月24日樺人字第111102401號函（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原告112年4月22日樺人字第1120422號函（見本院卷第215至230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等本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所有權人陳雄松等28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是否有效？即是否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

（二）行為時（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第1項）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除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外，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其屬依第十一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但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之計算，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第3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例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者，不在此限。」

（三）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第1項）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其同意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但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一、依第十二條規定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但公有土地面積超過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之同意。實施者應保障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權利變換後之權利價值，不得低於都市更新相關法規之規定。二、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者：（一）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二）其餘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四分之三，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三、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第2項）前項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率之計算，準用第二十四條之規定。（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以二種以上方式處理時，第一項人數與面積比率，應分別計算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同意比率之計算，亦同。（第4項）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率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四）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五）行為時（99年5月3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之1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受理實施者依本條例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案件，應自受理收件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最長不得逾六個月。（第2項）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應詳為列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通知補正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第3項）第一項審核期限，應扣除實施者依前項補正通知辦理補正及依各級主管機關審議結果修正計畫之時間。（第4項）實施者對於審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請覆議，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六）以下要點、規則核乃執行母法（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9條之1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行政規定，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行政機關予以適用，自無違誤：

      行為時（105年6月23日修正發布）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4點：「四、不屬前點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案件，本府應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一）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變更者，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二）涉及報核後部分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前撤銷同意書，除有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者外，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並以三次為限。若公開展覽期間需補正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五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一百二十日；若十人以上，補正期限得延長為以一百五十日為限，但需補正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超過土地或合法建築物總人數半數者，其補正期限仍為九十日。（三）涉及計畫書圖修正、同意書內容疏漏或誤植、程序瑕疵等事項補正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六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四）未依規定檢附申請當日之土地及建物謄本、電子謄本、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以下簡稱檢核表）、檢核表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或未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規定檢附繳納審查費之證明者，補正期限為七日。（五）更新單元除屬完整街廓或經本府公告得免個案指定建築線地區者外，其餘都市更新案件未檢附建築線指示（定）圖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七日。（六）第一款至第五款以外情形，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同時涉及前項二款以上之情形者，依補正時間較長之規定。」

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符合行為時都更條例第22條第3項之規定：

（一）查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更新單元範圍內27位土地所有權人及26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表示撤銷其同意，公告期滿後都更處重新核算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門檻，嗣原告於112年4月22日檢送所有權人增補同意書等相關資料予被告審核，經被告以本案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爰以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本院經核尚無不合。

（二）原告雖主張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在公開展覽期間並非可任意撤銷同意書，仍以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不相同為前提要件。另參酌該條項於97年1月16日增訂之立法理由可知，應有如「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之時所獲知之情形」等，使其權益因計畫變更而受有不利影響之情，土地所有權人始有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同意書之權利。倘更新計畫內容之變更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並無不利之影響，其權利義務即無不同，而非屬上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得撤銷同意之範圍。系爭都更案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人並無較為不利之情況，應認本案符合但書所規定「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是縱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所表達之撤銷同意意思表示已送達至原告，該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亦非屬得行使撤銷同意權之範圍云云。

（三）惟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可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主管機關審議前，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僅在使權利可能受影響之人知悉相關資訊，並得適時陳述意見，以主張或維護權利，且使不同意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或變更事業計畫內容之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確保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蓋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條例即為此目的而制定(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參照），除具有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尊嚴之適足居住環境之意義外，並作為限制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法律依據。由於都市更新之實施，對於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受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與財產權，將受有限制乃至於侵害，故主管機關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應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除應設置公平、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並應依規定踐行正當行政程序，建立公開資訊機制，確保利害關係人得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及許其得適時主張或維護其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而民辦都更單元之劃定並不以在經主管機關劃定為都更區為必要（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參照），是少數人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將因都更個案之實施而必須受到限制甚至侵害，因此，主管機關就實施者提出之事業計畫為審查決定時，應確保該個案是為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而實施，所有權人出具之同意書係知悉事業計畫之內容而為該意思表示，始無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旨。

（四）又參與民辦都更之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為私法上契約關係，所有權人就實施者所擬訂之事業計畫內容所為同意之意思表示，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是以，如屬「契約必要之點」之事業計畫核心內容有所變動時（民法第153條參照)，當必須重新踐行同意之程序，達成契約雙方之合意，方符契約因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之基本原則。上述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以「公開展覽期滿」為所有權人得撤銷其同意之期限，乃立基於都市更新計畫之必要資訊已明白揭示於公開展覽中，而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內容，即係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參與都市更新程序之要約內容，以此為據而廣納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外之大眾意見，進行公聽會予以回應；逾此期限，既不容所有權人任意撤銷同意，以免影響都市更新之進行，自亦不容許實施者任意就已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內容為變動，致損及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故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實施者就已經公開展覽之事業計畫「再行修正」，若所修正者屬於所有權人之所以同意都市更新之事業計畫「核心內容」，即應依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使所有權人如不同意「修正後」事業計畫內容者，得依同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方符合都市更新之正當行政程序保障（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判字第364號判決參照），可知只要「契約必要之點之核心內容」有所修正，所有權人即得於修正後之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並不限於（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所規定之）「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方得撤銷其同意。

（五）本件經查陳雄松等人出具同意書後，系爭都更案第2次公開展覽事業計畫建築設計規劃之基地面積、建築規劃、總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之戶數、實設汽車與機車停車位數、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均有不同（見本院卷第237-250頁之被證10），第1次公開展覽與第2次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心內容」已經修正，權利義務已不相同，並不屬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但書所稱「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相同」之情形，陳雄松等人自可得於第2次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原為之同意，原告主張限於「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所獲知之情形，方屬受有不利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方能撤銷同意書」云云，尚不足採。

三、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無「無效」之情事：

（一）原告雖主張撤銷同意書之意思表示非出於其真意，且撤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存證信函，均未具體記載撤回原因，其所為之撤銷同意應屬無效云云。

（二）惟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及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4項之規定，均未就撤銷同意「應記載之內容」為規定，故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雖未記載撤銷原因，亦無妨該撤銷同意之效力。且都更條例就前開撤銷權之行使，並無特別之規定，行政法上亦無相關規定，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以意思表示為之。而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所為之撤銷同意書（存證信函）中，部分所有權人雖僅有蓋章而未簽名，或僅有簽名而未蓋章者，但依民法第3條規定，均不影響撤銷同意之效力。且存證信函乃屬極慎重之意思表示方式，本院自應信其內容為真實，原告若主張存證信函並非表意人之真意，即應負舉證責任。而訊據證人孫慧文（即系爭都更案中○○市○○區○○街0巷0號、0號的住戶及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528、529地號土地的持分人）「（問：請提示原證11錄音譯文，是記者採訪您的逐字稿，此內容是否為113年3月24日記者對您的採訪內容？）因為他當時來採訪我的時候我店裡正忙所以我沒有仔細的聽，所以我不知道他寫這個意思，我店裡做生意非常忙碌，他剛好下午四、五點來。……當初來講的時候我說我贊成都市更新，但樺福建設拖很久了，如果有下一手要接手我們也贊成，因為我們對原告代表人的財力有擔心。（提示本院卷第331-332頁存證信函，問：您有無看過？）我有看過。（問：存證信函上之印章是否為您的私章？）對。（問：右上角的印章是否由您所親自所蓋？）對。（問：您知道要撤回嗎？）我知道是要撤回。我們希望都市更新，我們想換一家公司，我們擔心樺福建設財力有問題。（問：您在當時，內心有無真心要撤回本案都市更新？）樺福拖了我們20多年，我們希望換人來接。（問：蓋章時是否知道要撤回樺福的事業計畫？）知道。（見本院113年05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可知證人孫慧文出具之存證信函內容，確係出於其真意，此外亦無證據顯示所有權人陳雄松等人出具之撤銷同意書，並非出於其真意，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系爭都更案經第2次公開展覽，其同意比率（包含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人數及面積部分）未達到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之同意門檻，原處分駁回原告申請，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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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鄭凱文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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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依穎 



